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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勵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推動招生宣導活動，達到低錄取率、高註冊率指標，特訂定

本要點。 

二、獎助：以系、所、組、學位學程合一為計算單位，獎助方案如下： 

(一)註冊率特優獎：日間學制大一新生註冊率（不含外加名額），高於百分之九十九，且為全校 

   前三名之學系、學位學程，依名次分別發給獎助金五萬、三萬及一萬元。 

(二)註冊率優異獎：當學年度日間學制大一新生註冊率（不含外加名額）前百分之二十，每系發

給五千元，已獲前款者除外。 

三、補助：每學年度補助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招生宣導及文宣製作所需之經費，補助方案如下： 

(一)基本補助：每學年度補助各學院一萬元，學院下每系、學位學程八千元；獨立所、碩博士學

位學程、班三千元(註冊人數超過十五人以上五千元)，每設一碩士在職專班補助四千元。 

(二)招生宣導活動補助： 

1.主辦全國性或地區性高中職以上學生營隊活動：一天之營隊活動每次補助一萬元以內，二天

以上之營隊活動每次補助二萬元以內，但每一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每學年度至多補助

二次。 

2.主辦全國性或地區性高中職以上學生競賽活動：每次補助一萬元以內，但每一學院、系、所、

學位學程，每學年度至多補助二次。 

3.邀請全國或地區高中職教師或輔導室行政人員來校參訪活動：每次補助五千元以內，但每一

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每學年度至多補助二次。 

4.教師赴高中職演講活動：每人每次補助一千元、並依「淡江大學教職員工生報支出差旅費規 

  則」報支出差旅費。 

四、申請及審核依下列規定： 

(一)獎助及基本補助金額，教務處於每年十一月十日前公告，供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簽請

辦理。 

(二)招生宣導活動補助金額，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應於活動辦理前十個工作日填報「淡江

大學招生宣導活動經費補助申請表」，並備齊相關文件、資料，向教務處招生組提出申請，

實際補助金額由教務長核定。 

五、獎補助所需經費每學年編列預算於教務處「試務費支出」項下，教務處每學年度開學後，依該

學年度各項招生累進報名總人數及新生註冊人數，核算各系、所之獎補助金額，報請校長核定

後公告周知。招生宣導活動補助金額，每學年度編列經費五十萬元以內。 

六、獎補助經費核銷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第二點獎助及第三點第一款基本補助：應於次年度六月底前填報「淡江大學招生宣導及文宣

製作經費申請及核銷表」辦理核銷。 

(二)第三點第二款招生宣導活動補助：須於活動結束二個月內辦理核銷。 

(三)前二款核銷須檢附與招生活動有關之收據、文宣、海報等，向財務處辦理，逾期未執行完之

金額則回流教務處「試務費支出」項下。 

七、本要點所列之各項獎補助金額，得視當學年度校長核定之預算比例調整之。 

八、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